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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7. 与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法庭和卢旺达

问题国际刑事法庭有关的项目 

 概览 

 2012 年至 2013 年期间，安全理事会就以下机构

的工作举行了 9 次会议，并通过了 5 项决议：897 起

诉应对 1991 年以来前南斯拉夫境内所犯严重违反国

际人道主义法行为负责者的国际法庭；起诉应对

1994 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期间在卢旺达境内的

灭绝种族和其他严重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行为负责

者和应对这一期间邻国境内灭绝种族和其他这类违

法行为负责的卢旺达公民的国际刑事法庭。898 在本

文件所述期间，安理会根据第 1966(2010)号决议的

规定每半年听取一次法庭高级官员的通报，并审议

其《完成工作战略》。安理会在第 1966(2010)号决议

中请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法庭和卢旺达问题国际刑

事法庭采取一切可能措施，至迟于 2014 年 12 月 31

日完成所有剩余工作，为关闭法庭做准备并确保顺

利过渡到刑事法庭余留事项国际处理机制。 

 安理会还任命了余留机制主席和检察官，任期

四年，899 并根据《宪章》第七章采取行动，授权两

法庭的常设法官和审案法官在任期届满后留任。900 

关于《完成工作战略》执行情况和成立刑事法

庭余留事项国际处理机制阿鲁沙分支机构的情

况通报 

 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法庭和卢旺达国际刑事法

庭的庭长和检察官分别于 2012 年 6 月 7 日和 12 月 5

____________ 

 897 除第 2038(2012)号决议外，所有决议均系根据《宪章》

第七章通过。 

 898 本项研究涵盖以下项目：(a)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刑事

法庭；(b) 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；(c) 前南斯拉夫

问题国际法庭和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。有关法庭

任务规定的更多资料，见第九部分第四节。 

 899 见 2012 年 2 月 23 日和 27 日秘书长与安全理事会主席

之间的换文(分别为 S/2012/112 和 S/2012/113)；另见第

2038(2012)号决议。 

 900 第 2054(2012)号、第 2080(2012)号、第 2081(2012)号和

第 2130(2013)号决议。关于安理会就法官任期问题采

取的行动，详见第四部分第一节 D 款“《宪章》中涉及

安全理事会向大会提出的建议的条款的相关实践”。 

日在每半年一次的通报会上就《完成工作战略》的

执行情况向安理会作出了评估，并评估了管理改革

的进展情况，这些改革的目的在于加快法庭剩余的

审判和上诉程序，克服因法庭即将关闭而在工作人

员减员和征聘方面面临的相关困难。901 在 12 月的

通报会上，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法庭庭长(同时以刑

事法庭余留事项国际处理机制主席的身份发言)和卢

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检察官(同时以余留机制检察

官的身份发言)向安理会通报了启动余留机制工作的

准备情况。根据第 1966(2010)号决议的规定，余留

机制阿鲁沙分支机构于 2012 年 7 月 1 日开始运作，

余留机制海牙分支机构拟于一年后开始运作。 

 发言者普遍欢迎两法庭在克服某些挫折、加快

工作进度、采取措施为顺利过渡到刑事法庭余留事

项国际处理机制做好准备方面所取得的进展。发言

者敦促两法庭继续加紧努力，争取依照有关决议的

规定完成所有待处理案件，确保遵守《完成工作战

略》。大多数发言者呼吁会员国与两法庭充分合作，

特别是在逮捕在逃逃犯、安置已宣判无罪和服刑结

束的人员方面。发言者还表示支持将案件移交各自

的国家司法系统处理，以减少两法庭的总体工作量，

加强国家一级的法治。俄罗斯联邦代表表示，设立

余留机制的制度框架能够保证该机制开展实质性工

作，包括进行审判和上诉。他重申，俄罗斯联邦打

算力争在第 1966(2010)号决议规定的最后期限内完

成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法庭的工作，并吁请法庭庭

长提供完成工作的详细时间表，俄罗斯联邦将据此

审议延长法官任期的问题。902 最后，正在讨论与两
____________ 

 901 S/PV.6782，第 3-6 页(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法庭庭长)；

第 6-8页(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庭长)；第 8-10页(前

南斯拉夫问题国际法庭检察官)；第 10-11 页(卢旺达问

题国际刑事法庭检察官)；S/PV.6880，第 3-7 页(前南斯

拉夫问题国际法庭庭长兼余留机制主席)；第 7-10页(卢

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庭长)；第 10-11 页(前南斯拉夫

问题国际法庭检察官)；第 11-14 页(卢旺达问题国际刑

事法庭检察官兼余留机制检察官)。 

 902 S/PV.6782，第 22-23 页；S/PV.6880，第 16-17 页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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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庭合作事宜的会员国代表介绍了本国在两法庭报

告所述期间与其开展合作的努力。903 

 延长前南问题国际法庭法官的任期 

 2012 年 12 月 17 日，安理会根据《宪章》第七

章采取行动，通过第 2081(2012)号决议，决定延长

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法庭 21 名法官的任期。 

 俄罗斯联邦代表批评法庭无休止拖延审判，未

能执行其任务规定。他解释说，俄罗斯联邦代表团

之所以在表决中投了弃权票，是因为决议草案中没

有纳入俄罗斯联邦的建议，即对前南问题国际法庭

的法律和行政活动进行一次独立分析，以便安理会

采取切实可行的步骤帮助法庭执行第 1966(2010)号

决议。904 但是，联合王国和美国代表支持法庭在庭

长领导下为提高效率和尽快完成工作而已采取的措

施，并强调指出，在第 1966(2010)号决议通过后，

仅有 2011 年的逮捕行动引发的两起审判案例无法在

原定目标日期即 2014 年 12 月 31 日前完成。905 

 2013 年 12 月 18 日，安理会根据《宪章》第七

章采取行动，通过第 2130(2013)号决议，决定延长

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法庭 17 名法官的任期。俄罗斯

联邦代表指出，拖延审判的做法继续存在，有悖于

第 1966(2010)号决议所要求的撤出战略。迄今没有

采取任何全面步骤来执行该决议的各项规定。他还

说，实现这一目标的最后期限继续推迟到 2014 年以

后，这一点甚至反映在刚刚通过的决议中。由于第

2130(2013)号决议案文自第 2081(2012)号决议以来

没有作出任何积极的改变，而俄罗斯联邦的立场也

没有改变，因此，俄罗斯联邦代表团在表决中投了

弃权票。906 

____________ 

 903 S/PV.6782，第 24-25 页(克罗地亚)；第 25-26 页(卢旺

达)；第 26-27 页(塞尔维亚)；S/PV.6880，第 29-33 页(塞

尔维亚)；第 33-34 页(克罗地亚)；第 34-35 页(波斯尼

亚和黑塞哥维那)；第 35-37 页(卢旺达)。 

 904 S/PV.6889，第 2-3 页。 

 905 同上，第 3 页(联合王国)；第 3 页(美国)。 

 906 S/PV.7088，第 2 页。 

 《完成工作战略》的执行情况 

 2013 年 6 月 12 日和 12 月 5 日，前南斯拉夫问

题国际法庭庭长和检察官、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

庭庭长和检察官、刑事法庭余留事项国际处理机制

主席和检察官向安理会通报了审判和上诉程序的最

新情况、法庭在完成任务规定方面所面临的主要挑

战以及向余留机制过渡的进程。907 

 在会议上，发言者普遍赞赏前南斯拉夫问题国

际法庭和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在执行《完成工

作战略》方面所取得的进展，对卢旺达问题国际刑

事法庭向余留机制顺利过渡表示欢迎，并对海牙分

支机构定于 2013 年 7 月 1 日开始运作表示欢迎。发

言者再次敦促有关会员国配合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

法庭和余留机制阿鲁沙分支机构将其余 9 名逃犯绳

之以法，协助安置已宣判无罪和服刑结束的人员，

因为这是法庭在圆满完成任务规定方面继续面临的

最严重挑战之一。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法庭成立二

十周年之际，发言者还抚今追昔，回顾两个特设法

庭在促进国际刑事司法和国际人道主义法方面的遗

产；国际刑事法院的成立，进一步巩固了这一遗产。

俄罗斯联邦代表对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最近推

迟上诉案最终判决表示失望，他指出，随着余留机

制海牙分支机构开始运作，我们将很快看到这两个

法庭的工作成果是否会成为整个国际社会可接受的

遗产。他表示支持在完成两法庭的工作和设定余留

机制的模式方面采取妥协办法，因为按照第

1966(2010)号决议的规定，该机构只有有限的管辖权

和运作时间。908 

____________ 

 907 S/PV.6977，第 3-7 页(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法庭庭长兼

余留机制主席)；第 7-10 页(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

庭长)；第 10-11 页(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法庭检察官)；

第 11-13 页(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检察官兼余留机

制检察官)；S/PV.7073，第 3-7 页(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

法庭庭长兼余留机制主席)；第 7-10 页(卢旺达问题国

际刑事法庭庭长)；第 10-11 页(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法

庭检察官)；第 11-13 页(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检察

官兼余留机制检察官)。 

 908 S/PV.6977，第 22 页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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会议：与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法庭和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有关的项目 

会议记录和日期 分项 其他文件 第 37条邀请 

第 39条和 

其他邀请 发言者 

决定和投票 (赞

成-反对-弃权) 

       
S/PV.6726 

2012 年 2 月 29 日 

2012 年 2 月 23 日秘书长

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

(S/2012/112) 

2012 年 2 月 27 日安全理

事会主席给秘书长的信 

(S/2012/113) 

危地马拉提

交的决议草

案

(S/2012/115) 

   第 2038(2012)

号决议 

15-0-0 

S/PV.6782 

2012 年 6 月 7 日 

2012 年 5 月 23 日前南斯

拉夫问题国际法庭庭长给

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

(S/2012/354) 

2012 年 5 月 22 日卢旺达

问题国际刑事法庭庭长给

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

(S/2012/349) 

 克罗地亚，卢

旺达，塞尔维

亚 

前南斯拉夫问

题国际法庭和

卢旺达问题国

际刑事法庭庭

长和检察官 

安理会所有成

员，所有受邀

者 

 

S/PV.6794 

2012 年 6 月 29 日 

2012 年 5 月 22 日卢旺达

问题国际刑事法庭庭长给

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

(S/2012/349) 

2012 年 6 月 1 日秘书长给

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

(S/2012/392) 

危地马拉提

交的决议草

案

(S/2012/491) 

   第 2054(2012) 

号决议 

15-0-0 

(根据第七章通

过) 

S/PV.6880 

2012 年 12 月 5 日 

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法庭

的报告 

(S/2012/592) 

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

的报告 

(S/2012/594) 

2012 年 11 月 14 日卢旺达

问题国际刑事法庭庭长给

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

(S/2012/836) 

2012 年 11 月 16 日前南斯

拉夫问题国际法庭庭长给

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

(S/2012/847) 

2012 年 11 月 16 日国际刑

事法庭余留机制主席给安

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

(S/2012/849) 

 波斯尼亚和黑

塞哥维那，克

罗地亚，卢旺

达，塞尔维亚 

刑事法庭余留

事项国际处理

机制主席和检

察官 

安理会所有成

员，所有受邀

者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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会议记录和日期 分项 其他文件 第 37条邀请 

第 39条和 

其他邀请 发言者 

决定和投票 (赞

成-反对-弃权) 

       
S.PV.6885 

2012 年 12 月 12 日 

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

的报告 

(S/2012/594) 

2012 年 11 月 14 日卢旺达

问题国际刑事法庭庭长给

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

(S/2012/836) 

2012 年 11 月 16 日国际刑

事法庭余留机制主席给安

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

(S/2012/849) 

危地马拉提

交的决议草

案

(S/2012/916) 

   第 2080(2012) 

号决议 

15-0-0 

(根据第七章通

过) 

S/PV.6889 

2012 年 12 月 17 日 

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法庭

的报告 

(S/2012/592) 

2012 年 11 月 16 日前南斯

拉夫问题国际法庭庭长给

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

(S/2012/847) 

2012 年 11 月 16 日国际刑

事法庭余留机制主席给安

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

(S/2012/849) 

危地马拉提

交的决议草

案

(S/2012/927) 

  俄罗斯联邦，

联合王国，美

国 

第 2081(2012) 

号决议 

14-0-1a 

(根据第七章通

过) 

S/PV.6977 

2013 年 6 月 12 日 

2013 年 5 月 23 日前南斯

拉夫问题国际法庭庭长给

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

(S/2013/308) 

2013 年 5 月 23 日刑事法

庭余留事项国际处理机制

主席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

信 

(S/2013/309) 

2013 年 5 月 23 日卢旺达

问题国际刑事法庭庭长给

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

(S/2013/310) 

 波斯尼亚和黑

塞哥维那，克

罗地亚，列支

敦士登，b 荷

兰，塞尔维亚 

两法庭庭长和

检察官，余留

机制主席和检

察官，欧洲联

盟驻联合国代

表团团长 

安理会所有成

员，所有受邀

者 c 

 

S/PV.7073 

2013 年 12 月 5 日 

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

的报告 

(S/2013/460) 

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法庭

的报告 

(S/2013/463) 

 波斯尼亚和黑

塞哥维那，克

罗地亚，塞尔

维亚 

两法庭庭长和

检察官，余留

机制主席和检

察官 

安理会所有成

员，所有受邀

者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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会议记录和日期 分项 其他文件 第 37条邀请 

第 39条和 

其他邀请 发言者 

决定和投票 (赞

成-反对-弃权) 

       
2013 年 11 月 13 日卢旺达

问题国际刑事法庭庭长给

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

(S/2013/663) 

2013 年 11 月 18 日前南斯

拉夫问题国际法庭庭长给

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

(S/2013/678) 

2013 年 11 月 18 日国际刑

事法庭余留机制主席给安

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

(S/2013/679) 

S/PV.7088 

2013 年 12 月 18 日 

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法庭

的报告 

(S/2013/463) 

2013 年 11 月 18 日前南斯

拉夫问题国际法庭庭长给

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

(S/2013/678) 

2013 年 11 月 18 日国际刑

事法庭余留机制主席给安

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

(S/2013/679) 

危地马拉提

交的决议草

案

(S/2013/746) 

  俄罗斯联邦 第 2130(2013) 

号决议 

14-0-1d 

(根据第七章通

过) 

 a 赞成：阿塞拜疆、中国、哥伦比亚、法国、德国、危地马拉、印度、摩洛哥、巴基斯坦，葡萄牙、南非、多哥、联合王国、

美利坚合众国； 

  弃权：俄罗斯联邦。 

 b 列支敦士登代表阿尔巴尼亚、奥地利、比利时、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、智利、哥斯达黎加、克罗地亚、爱沙尼亚、芬兰、

匈牙利、爱尔兰、约旦、黑山、荷兰、挪威、巴布亚新几内亚、秘鲁、斯洛文尼亚、瑞典、瑞士、东帝汶和乌拉圭发言。 

 c 塞尔维亚代表是司法和公共行政部长。 

 d 赞成：阿根廷、澳大利亚、阿塞拜疆、中国、法国、危地马拉、卢森堡、摩洛哥、巴基斯坦、大韩民国、卢旺达、多哥、

联合王国和美国； 

  弃权：俄罗斯联邦。 

  


